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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5 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日期：115 年 05 月 20日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1 

有關緊急安置床位及

臺中設立榮民之家建

議案:  

王員建議，目前部分榮

家已預留緊急安置床

位，例如民間合作安置

公寓及榮家本身保留

之床位，主要作為突發

事件或緊急安置使用。

鑑於臺中市人口眾多

且需求殷切，應積極向

輔導會反映於臺中地

區新設榮民之家，以利

未來緊急安置、災害應

變及榮民長照需求。 

本處答覆： 

臺中市設立榮民之家為多

數榮民共同期待，惟涉及

整體政策、土地、財務及人

力等規劃，擬將台端意見

後陳報輔導會參酌研議。 

榮 民 

王 孟 平 

(就養養護) 

2 

有關榮家短期住宿體

驗建議案: 

王員建議，如榮家尚有

空餘床位，可適度開放

榮民（眷）短期住宿體

驗約一個月，使有意入

住者先行熟悉環境，並

增進與住民間互動及

情感交流。 

中彰榮家輔導組黃組長答

覆： 

目前輔導會原有短期試住

制度已取消，且中彰榮家

長期床位使用率居高，入

住率常維持九成以上，空

房多屬退住後待整理、修

繕或預留緊急安置使用，

實際可運用空間有限。另

如有入住需求，仍歡迎辦

理登記，俟有床位釋出時，

將依規定通知後續體檢及

評估程序。 

榮 民 

王 孟 平 

(就養養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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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5 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日期：115 年 05 月 20日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3 

有關榮家伙食品質建

議案:  

王員建議，實地參訪榮

家時，觀察部分餐點內

容較為簡單，擔憂長者

營養攝取不足，建議加

強督導外包廠商，提升

伙食品質及份量，以維

護住民權益。 

中彰榮家輔導組黃組長答

覆： 

目前伙食經費依規定編

列，每月伙食費約新臺幣

4,600元，由專業營養師規

劃菜單，提供三餐定時定

量供應；若住民食量較大，

均可再行加飯加菜。未來

仍將持續督導廠商並重視

住民用餐需求。 

榮 民 

王 孟 平 

(就養養護) 

4 

有關臺中榮總掛號困

難建議案: 

王員建議，臺中榮總電

話預約掛號困難，部分

熱門門診不易掛號，即

使掛號成功亦排序較

後，建議提供榮民（眷）

優先掛號名額或協助

機制。 

臺中榮總社工室莊主任答

覆： 

目前臺中榮總已與各榮服

處建立良好協調機制，若

榮民長期固定就診醫師但

掛號困難，可透過榮服處

櫃臺服務人員或院內服務

臺輔導員協助向醫師反映

與安排。此外，院方亦領先

全國四個榮總之先，率先

實施 83歲以上長者優先看

診措施，並持續協助榮民

急診、住院及就醫服務。 

榮 民 

王 孟 平 

( 就 醫 ) 

5 

有關榮民榮眷基金會

獎學金申請資格建議

案: 

徐員建議，榮民榮眷基

金會獎學金申請資格

不宜過度限制身分別，

應以鼓勵優秀學生為

原則，讓更多榮民子女

受惠。另建議現行規定

排除應屆畢業生之限

本處答覆： 

榮民榮眷基金會相關規定

涉及基金會內部資源配置

與既定辦法，理事長的建

議因事涉法規層面問題，

本處將收錄後陳報輔導會

參酌研議。 

陸軍軍官學

校 校 友 會 

理 事 長 

徐 家 輝 

( 其 他 ) 



第3頁，共6頁 

 

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5 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日期：115 年 05 月 20日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制，可再研議調整，以

擴大照顧範圍。 

6 

有關大陸配偶拋棄繼

承相關法規建議案: 

徐員提出實務案例，反

映某榮民亡故後，其大

陸配偶辦理拋棄繼承

時，因法院核發拋棄繼

承之文件與榮服處審

核規定間存在認定差

異，致後續餘額退伍金

及年終慰問金申請產

生窒礙，建議研議修正

相關法規或行政作業

方式。 

本處答覆： 

依理事長所提問題，牽涉

兩項業務適用法條略以說

明如下： 

一、遺屬一次金(舊稱餘額

退伍金)適用法條： 

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

條例第 37 條及 41 條規定

略以……：軍官、士官之遺

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

得申請遺屬一次金或遺屬

年金之三喪失或未具中華

民國國籍。 

二、年終慰問金: 

依法務部前以 89年 3月 31

日法 89 律字第 009768 號

函釋略以，有關支領月退

休金人員，於支領年終慰

問金前病故，其已可支領

而尚未支領之年終慰問

金，應屬遺產之一部分其

遺族支領之發給順序及範

圍自應依民法繼承編及相

關法律等有關規定辦理。

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

民關係條例第 66條大陸地

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

之遺產，應於繼承開始起

陸軍軍官學

校 校 友 會 

理 事 長 

徐 家 輝 

(退除給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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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5 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日期：115 年 05 月 20日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三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

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；之

表示；逾期視為拋棄及繼

承權。 

7 

無業榮民、無收入、無

配偶及無子女的情況

下，隨年歲增長，身體

狀況逐漸退化，產生就

醫治療自費項目無力

支付，是否有資助管

道? 

本處答覆： 

有關無業、無收入、無配偶

及無子女之榮民，隨年歲

增長致身體功能退化，衍

生部分就醫自費醫療項目

無力負擔之問題，經查輔

導會現行針對符合資格之

無職榮民，已有相關醫療

補助、就醫減免及急難救

助等協助措施；另本處亦

可依個案實際狀況，協助

連結社福及醫療資源。惟

部分非屬健保給付或現行

補助範圍之自費項目，仍

需依相關規定辦理。本處

將持續加強相關福利措施

宣導，並主動協助有需求

之榮民申請相關補助及資

源連結，以減輕其醫療負

擔。 

榮 民 

陳 榮 裕 

( 就 醫 ) 

8 

有關宣導資料第 36 頁

急難救助申請資格太

寬鬆，實際例子:朋友

父親榮民 98 歲，癌末

病逝前 3 年娶一陸配

63 歲，嗣後陸配檢附

辦理該榮民善後單據

向本處申請急難救助，

本處答覆： 

有關台端反映宣導資料第

36 頁急難救助申請資格過

於寬鬆，並舉實務案例說

明某高齡榮民亡故後，其

遺眷雖持相關單據申請急

難救助，惟榮民尚遺有高

額不動產，建議本處應加

榮 民 

陳 榮 裕 

(服務照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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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5 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日期：115 年 05 月 20日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惟榮民遺留大墩路房

產價值數千萬案。 

建議貴處應派員實際

了解案家狀況，從嚴審

查。 

強實地訪視及從嚴審查乙

節，經查輔導會現行『榮民

榮眷遺眷急難救助及慰問

作業要點』已明定，急難救

助案件應本『救急不救窮』

原則辦理，並由本處派員

實地訪視，瞭解個案實際

生活及經濟狀況後審慎核

處。另對申請人所檢附之

財產、收入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亦均依規定查核審認，

以避免資源錯置或重複救

助情形發生。後續本處將

持續落實訪查及審核機

制，並加強第一線人員教

育訓練，以確保急難救助

資源運用符合公平與急迫

性原則 

9 

有關座談會之邀請函

內交通方式乘坐公車

客運 2 資訊有誤: 

公車 25 號及 35 號至

西屯路 /洛陽路口下

車，惟經查詢該 2 線公

車停靠站均無此站支

站牌，應為西屯路/惠

中路口站牌下車，行走

150 公尺才抵達貴處，

資訊應先查閱再檢附

於邀請函內。 

本處答覆： 

有關孫員反映乙節，本處

虛心接受指正。後續辦理

各項活動及製作相關通知

文件時，將先行查證交通

資訊及站點名稱之正確

性，並適時更新內容，以避

免造成與會人員誤解或不

便，進而提升行政服務品

質。 

榮 民 

孫 台 生 

( 其 他 ) 

10 

向貴處建議核發三節

慰問金前，篩選具海軍

士官身分之清寒榮民

本處答覆： 

有關副總幹事建議乙節，

本處表示感謝退伍軍人社

海軍士官校

友會中區分

會副總幹事 

李 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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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5 年「退除役官兵懇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日期：115 年 05 月 20日 

項

次 
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

提供與本會，以利本會

可偕同貴處發送三節

慰問金? 

團對榮民照顧服務工作的

支持與關懷。因三節慰問

多採郵撥方式入帳，後續

如有親發個案且為貴會關

懷對象，將邀請貴會共同

發送慰問金，以擴大服務

效益。 

(三節慰問) 

 


